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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
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电梯安装

改造修理企业安全生产黑名单制度》的通知
渝质监发〔2015〕115 号

市计量质检院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质监局，市局各直属单位，市

局机关各处室：

《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电梯安装改造修理企业安全生产黑

名单制度》已经 2015 年 9 月 28 日第 6 次市局党组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予印发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

2015 年 9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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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梯安装改造修理
企业安全生产黑名单制度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，进一步

落实电梯安装改造修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提高电梯安全管

理水平，确保电梯安全运行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工作原则

依法监管、客观公正、及时准确、惩戒过失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取得电梯安装改造修理许可，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电梯安

装改造修理工作以及从事电梯维护保养业务的单位。

三、违法违规行为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列入黑名单：

（一）电梯安装改造修理企业，超过许可范围从事相关经营

活动或出租、出借许可资质的；

（二）发生死亡 1 人及以上责任事故的；或 12 个月内发生 2

次无人员死亡一般责任事故的；

（三）因电梯安装改造修理或者维护保养质量安全责任引发

群体性事件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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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被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处罚 10 万元及以上的；或

12 个月内 2 次及以上被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实施行政处罚的；

（五）12 个月内因质量安全责任被投诉举报 2 次，并经查实

属实的；

（六）谎报瞒报事故或故意迟报事故的；

（七）抗拒安全监管和行政执法，拒不执行特种设备安全监

察指令的；

（八）所维保的电梯未张贴《电梯使用标志》或张贴超过检

验周期的《电梯使用标志》，没有及时书面告知使用单位和报告当

地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的；

（九）维保项目不全或维保记录弄虚作假的；

（十）设置电梯密码等技术屏障，导致电梯停止运行的。

四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信息采集。市、区县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通过事故

调查、安全检查、群众投诉举报以及媒体曝光等途径，广泛采集

电梯安装改造修理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证据信息。

（二）信息告知。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将采集到的

违法违规行为告知当事企业，并听取其陈述和申辩意见。

（三）讨论审定。对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已构成列入“黑名

单”行为之一的，由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组织讨论、议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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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报请市质监局相关领导批准后，列入“黑名单”管理。

（四）信息公布。经确定列入“黑名单”的企业，通过公众

信息或新闻媒体对外公布，加强社会监督。

（五）黑名单解除。在实施“黑名单”管理期限届满时，由

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组织相关单位对其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核

查确认，已完成整改的从“黑名单”上解除，解除情况在原媒体

或者网站上予以公布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“黑名单”制度实行分级负责和属地监管的原则。市特

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负责实施“黑名单”管理的议定、批准、公

布和解除等工作；各区县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负责违法违规信

息采集、上报等工作，并加强对已实施“黑名单”管理企业的日

常监管，增加现场安全监察频次，并随时跟踪整改情况。

（二）在“黑名单”管理期间又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，

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对其许可条件进行审查，经审查，

不再具备许可条件的应当依法吊销其资质许可。

（三）对发生电梯较大以上事故，或 12 个月内发生 2 次一般

责任事故的，区县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应报请当地政府批准进

行停业整顿，并对其进行重点检查和指导。

（四）对电梯安装改造修理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符合本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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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的，区县质监局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，还应当及时上报市

局，并申请列入“黑名单”管理。对应该报告而不报告的，市局

将追究相关区县质监局的责任。

六、附则

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电梯

安装改造维修企业安全生产黑名单制度》（渝质监发〔2010〕163

号）同时废止。


